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主体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

部署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自治区党委

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党办〔2018〕

132 号），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在其职责权限内依法

实施行政执法，其执法人员持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

执法证进行执法。现将其行政执法职责和权限、主要执法依

据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执法主体的名称（全称）: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二、负责人：刘秀丽

三、执法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境

四、执法类别：医疗保障管理

五、执法职责和权限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负责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对下列事

项依法实施行政执法：

（一）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行为的处罚（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居

民医保）。

（二）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待遇的处罚（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医保）。

（三）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

记或者注销登记等情形的处罚（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

城乡居民医保）。

（四）缴费单位伪造、变造社会保险登记等情形的处罚

（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医保）。

（五）缴费单位迟延缴费，伪造、变造、故意毁灭有关

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

定的处罚（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医保）。

（四）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社会保险基金相

关资料予以封存（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医保）。

（五）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检查

（六）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检查（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

险、城乡居民医保）。

（七）社会保险稽核（城镇职工医保、生育保险、城乡

居民医保）。

（八）医疗保险违法违规行为处理

（九）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由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查处的医疗保障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主要执法依据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二）行政法规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3．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三）部门规章

1.《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1999 年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令第 3 号）

2.《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2001 年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 12 号）

3.《社会保障稽核办法》（2003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16 号）

（四）地方政府规章

1．《宁夏回族自治区职工生育保险办法》政府令 2007

年 97 号

2.《宁夏回族自治区基本医疗保险服务监督办法》政府

令 2013 年第 55 号

3.《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救助办法》政府令 2015 年 78

号



七、办公地址、咨询和投诉电话

（一）办公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57 号（信通

大厦）19-21 层

（二）咨询和投诉电话：12345、0951-5166018


